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第二十九批  2021年5月10日）
	序号
	受理
编号
	交办问题基本情况
	行政区域
	污染类型
	调查核实情况
	是否属实
	处理和整改情况
	是否办结
	责任人被处理情况

	1
	D2SX202105050069
	老顶山镇小罗村，村东有一养鸡场，疑问是否有环评手续？污染环境，村民举报后办理结果为5.2号前整改取缔，现鸡舍和鸡仍然存在，虚假整改，督察组走后继续营业。

村民要求彻底取缔，重新选址。（多年反映无果）
	长治市潞州区
	其他污染
	反映的养鸡场为长治市郊区林平养鸡场，位于老顶山街道小罗村村东，始建于2006年。现场检查时，该养鸡场未能提供环评手续，正在对照前期举报提出的整改要求进行整改。4月22日，养鸡场存余鸡粪已全部清理完毕，并覆盖生石灰消毒处理。4月27日，存栏的5000只蛋鸡已拉走变卖。5月2日，该养鸡场粪污堆积发酵场地及围挡已拆除并覆土。原计划5月2日前由潞州区畜牧兽医中心帮助养殖户联系买家处理剩余2000只蛋鸡，因这些鸡处于强制换羽阶段而无法出售。经核实，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老顶山街道和潞州区畜牧兽医中心进一步加大帮扶协调力度，截至5月8日，该养鸡场剩余的2000只蛋鸡，已全部变卖、清理完毕。

	已办结
	无

	2
	D2SX202105050070
	世纪新城小区地下停车场北门出口和15号楼中间过道，物业将建筑垃圾和少量生活垃圾堆放在此处，车辆来往存在扬尘污染，在垃圾存放点旁私自设置水管电线，存在安全问题。希望恢复原貌，车辆通行不便。
	长治市潞州区
	土壤
	经现场调查，世纪新城小区地下停车场北门出口和南侧出口附近存在2处建筑垃圾堆放问题。该小区刚交房，业主们正在密集装修，每天会产生一定量的建筑垃圾，因春季风大，为防止建筑垃圾露天堆放四处扬散，该小区物业在地下停车场设置了垃圾堆放点，并张贴专门标识，每天定时清理。北门出口垃圾存放点左侧，临时用水软管与电表箱距离较近。经核实，反映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1、截至5月8日，被举报的垃圾堆已立行立改，全部清理。同时，按照环卫部门管理要求，结合世纪新城业主装修的实际需求，对确需在地下车库设立的临时建筑垃圾存放点，要求在垃圾点四周设立专门的围挡进行隔离，并利用滤网苫盖等方式做好防尘工作，日产日清。
2、 截至5月8日，针对临时用水软管与电表箱距离较近问题，已当场整改，临时用水软管已撤除。
	已办结
	无

	3
	D2SX202105050019
	马厂镇安昌村1.村南张山电厂生产过程噪音大，距离村民居住地不足10米，影响村民生活。（对上次举报处理的结果不认可）
2.张山电厂的拉运粉煤灰的车辆多，经过你们村里，扬尘污染大，村民希望在村庄路口安装限高架
3.张山电厂的厂房，办公楼修建太高，冬天阻挡了村民的采光问题，见不着太阳。
	长治市潞州区
	噪音,大气
	1、经调查，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马厂镇漳山路1号，拥有300MW发电机组2台（1#、2#机组）、600MW发电机组2台（3#、4#机组），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排污许可证编号：911400007319097447001P，有效期至2025年06月18日。企业北侧厂界距离安昌村20米，反映情况基本属实。
2、关于生产过程噪音。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扩建工程（2ｘ600MW）环境影响评价将安昌村列为环境保护目标，敏感因素为设备噪声。为防治噪声，企业2010年来从控制声源、阻断传播途径和吸收噪声等方面，采取了增设高效隔音墙、新建材料综合库区阻断、入口风罩整体封闭、风机升级改造等措施对噪音进行针对性治理。经调阅企业4月份自行监测和4月24日委托监测报告，监测期间厂界噪声和敏感点安昌村噪声等效声级均达标。反映噪音污染的情况不属实。
[bookmark: _GoBack]3、关于扬尘污染。经现场调查，电厂货车途经安昌村至电厂粉煤灰堆场的道路路面损坏严重，该路段属于乡道合成路安昌村段，按照公路管理相关要求，不得擅自设立限高设施。目前，安昌村委和漳山电厂已加强该路段清扫保洁，区交通运输局已对道路损坏情况进行现场调研，正在积极推进道路修复相关事宜。反映扬尘污染大的情况不属实。
4、关于厂房、办公楼。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持有原长治市规划勘测局发的《山西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编号0608029、131206020），建设工程符合规划许可规定，厂房、办公楼修建太高阻挡村民采光问题不属实。
	部分属实
	针对中央生态环保督察转办问题，根据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灰场运输粉煤灰造成的安昌村村南路面受损的基本事实，由潞州区交通运输局牵头负责，协调企业出资，组织相关单位对该路段破损路面进行及时修复，明确潞州区交通运输局局长张龙为责任人。为及时修复该受损路面，确保群众出行畅通，4月26日长治市潞州区人民政府制定了《关于合成路安昌村段路面修复治理实施方案》，成立了以潞州区副区长杨书旗为组长的安昌村村南受损道路修复工作领导小组，明确了工作职责；4月28日至7月25日在全面勘察和制定详细方案的基础上，按照制定方案，对该受损道路全面修复，施工单位在修复过程中要确保资质和用料过程符合有关规定，并按要求配备相关抑尘设备，运输车辆要符合道路运输标准的有关规定进行作业；7月26日至7月30日道路修复完毕后，由潞州区交通局组织有关单位对该受损道路修复工作进行联合验收，验收合格后报市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整改办复核销号。
	已办结
	无

	4
	D2SX202105050033
	马厂镇安昌村西北角，张山发电厂冷却塔噪声扰民，影响居民采光。（第16批公示中与事实不符）
	长治市潞州区
	噪音
	1、经调查，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位于马厂镇漳山路1号，企业共有300MW发电机组2台（1#、2#机组）、600MW发电机组2台（3#、4#机组），环保审批手续齐全，排污许可证编号：911400007319097447001P，有效期至2025年06月18日。反映马厂镇存在漳山电厂的情况属实。
2、经现场调查，被举报的漳山电厂冷却塔是漳山电厂的空冷风机群，位于安昌村西南方向，采用的是进口SX型超低噪音风机进行设备本体降噪和空冷风机群四周安装硬隔离围挡方式进行源头降噪。同时，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扩建工程（2ｘ600MW）环境影响评价将安昌村列为环境保护目标，敏感因素为设备噪声。为防治噪声，企业2010年来从控制声源、阻断传播途径和吸收噪声等方面，采取了增设高效隔音墙、新建材料综合库区阻断、入口风罩整体封闭、风机升级改造等措施对噪音进行针对性治理。经调阅企业4月份自行监测和4月24日委托监测报告，监测期间厂界噪声和敏感点安昌村噪声等效声级均达标。反映冷却塔噪音污染的情况不属实。
3、山西漳山发电有限责任公司建设工程持有原长治市规划勘测局发的《山西省建设工程竣工规划认可证》（编号0608029、131206020），建设工程符合规划许可规定，反映影响居民采光问题不属实。
	部分属实
	潞州区责成企业加强污染防治设施日常运行管理，按规定开展自行监测，确保污染物稳定达标排放。
	已办结
	无

	5
	X2SX202105050013
	反映长治市屯留区路村乡南浒庄村，潞安矿业开采造成地面严重塌陷，导致新打的三座深水井受损，水位下降，水泥井筒由于在离地面40米处受到严重挤压而变形破裂，导致连续多次烧坏水泵，给举报人承包的500亩土地种植的西兰花造成严重损失。希望督察组给个好的答复和解决方案。
	长治市屯留区
	生态,水
	1、举报人反映的潞安矿业开采造成地面严重塌陷一事，经调查，为山西潞安环保能源开发股份有限公司常村煤矿（简称常村煤矿）造成，该矿隶属于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生产规模400万吨/年，矿区面积107.3818平方公里，屯留区域面积72.9855平方公里，采矿证有效期为2001年11月-2031年11月，矿山规模为大型。反映的南浒庄村地面严重塌陷区域为常村煤矿2020年3月至2021年4月工作面回采的区域。
2、屯留县祥麟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简称祥麟公司）是由长子县方兴现代农业有限公司和长治市果树场（事业性质企业化管理的农垦单位，受长治市农业农村局管理）于2010年1月31日签订合同共同成立的合作经营公司。贵州6人合伙承包的500亩土地系承租祥麟公司土地，用于种植西兰花。
 3、常村煤矿针对此工作面因去年回采造成的地面塌陷，导致西兰花种植减产损失事宜，已与长治市果树场协商确定了补偿范围，待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复后给予补偿；举报的500亩地面塌陷区域正处于塌陷活跃期内，3座深水井尚未评估。
综上所述，举报反映情况属实。
	属实
	2021年5月6日，接到反映问题后，路村乡人民政府、屯留区自然资源局第一时间去果树场实地调查核实，针对此工作面因2020年回采造成的地面塌陷，待潞安化工集团有限公司批复后，督促常村煤矿及时赔偿到位。待地面塌陷区域相对稳定后，督促常村煤矿及时对3座深水井和塌陷区域减产损失进行评估，确定补偿标准，及时补偿到位。
	阶段性办结
	无

	6
	D2SX202105050045
	市区大东街“城隍庙广场”的东北角有一“卖狗卖猫的商铺”，臭味呛人，影响居民的正常生活。
	长治市潞州区
	大气
	经现场调查，被举报的商铺为小孟鱼店，店内有鱼缸、渔具销售，另有活体宠物狗，存在店外饲养犬类宠物行为。该商铺与最近的居民区超过50米，现场检查时，店外和店门口没有明显异味，店内有较浓烈的异味。
经核实，举报问题属实。
	属实
	截至5月8日，该商铺经营者已停止店外饲养宠物行为，并对商铺内外进行清洗、消毒、除臭。
	已办结
	无

	7
	D2SX202105050046
	上党区南宋镇太义村，村东200米左右有一“养猪场”（负责人：村委主任申正喜），紧挨居民区、乡村公路，猪粪气味呛人，村民都不能外出臭气熏天。
	长治市上党区
	大气
	经现场核查，南宋镇太义村现任村主任申振喜在村东200米左右有一养猪场，占地面积大约3亩，距离村庄大约200米左右，离乡村道路不到1米，现有生猪70余头，建设有猪舍6排，猪楼1座，配套建有堆粪场、集污池和无害化处理设施，粪便集中堆放在堆粪场进行发酵，污水通过管道直接进入集污池，堆粪场附近有臭味，对周边居民日常生活造成一定影响。按照相关规定存栏500头以上的规模养殖场需要办理动物防疫合格证和环保备案手续等，而该养猪场由于养殖数量达不到规模化养殖要求，故没有办理相关手续，属于散养户。经核实，举报内容基本属实。
	基本属实
	上党区南宋镇党委政府已责令申振喜养猪场将现有生猪出栏后，按照畜牧养殖相关规定重新选址建设，并同步建设完善相关畜牧、环保手续和粪污处理设施，杜绝污染周边环境。整改期限：2021年12月30日，责任人：刘肄峰（南宋镇副镇长）联系电话：15364959222。
	阶段性办结
	无

	8
	D2SX202105050056
	丹朱镇丹朱东大街，四季城小区北门外商住一体楼有一“融合餐厅”，油烟污染严重噪声扰民。举报人写信向督察组反映后，当地环保局和市场监督管理局一同到现场做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达标，但举报人不认可该结果居民的确感受到油烟污染噪声扰民，举报人认为居民楼下不应该开饭店，希望取缔。市场监督管理局和当地环保局互相推诿，市场监督管理局称饭店油烟污染违反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应该属于环保局管辖，环保局回复属于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理。举报人居民楼下开饭店如何才能取缔?强烈要求取缔。
	长治市长子县
	大气,噪音
	5月7日长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长治市生态环境局长子分局工作人员进行了现场核查。现场检查发现，该饭店《营业执照》、《食品经营许可证》、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均合法有效。现场检查，该饭店油烟机及净化器运行正常，清洗记录基本完整，楼内无专用烟道，该饭店只有一处独立油烟出口，烟道配置有油烟净化器，户外油烟管道加装有隔音棉，烟道出口处未见油污痕迹，绿化池内未发现草木枯萎。紧邻烟道窗口处为空调出气口。
经核实，举报问题部分属实。
	部分属实
	1、长子县市场局4月28日下达了《责令改正通知书》(长市监丹改字〔2021〕15号)，责令该饭店立即整顿。经核实，目前该饭店经核实操作间及内部设施设备已清洗。
2、针对该饭店噪声、油烟污染问题，已于4月29日委托山西泽清源环境监测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采样监测，4月30日出具监测报告，监测结果显示该饭店排放油烟及噪声均符合标准。
3、5月7日，长子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聘请律师对此事进行了法律咨询，并邀请反映人参加，经查阅相关法律法规当面讨论交流，认为目前该饭店不符合被取缔条件。
	已办结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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